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 611 

附錄十二 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一、為確實保障考生權益，特訂定「招生申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申訴主體：凡參加 110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

(以下簡稱本招生)之考生，得依據本辦法之規定提起申訴。 

三、110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處

理相關申訴，成立「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訴會)，申訴會由技專校院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成員擔任之。 

四、凡考生參加本招生之相關作業，認為有疑義且損及其個人權益，雖當場循正常行政程序

要求處理仍無法獲得補救，得依本辦法規定，向本委員會提起申訴。 

五、申訴處理程序： 

    (一)考生參加本招生發生申訴辦法第四條申訴事項時，應於110年2月26日(星期五)17：

00前向申訴會提出書面申訴，逾時不予受理。(申訴表請見本簡章附錄十三考生申訴

表)。 

    (二)本委員會將申請案件提交申訴會，申訴未循申訴辦法之程序請求補救者，申訴會得

以書面駁回。 

    (三)申訴人於申訴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 

    (四)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五)申訴提起後，若申訴考生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申訴會以外之機關提出申訴

者，應即於1週內以書面通知申訴會。申訴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

議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其間如影響考生權益，責任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六)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亦應做成評議決定書，

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七)評議決定書經本會主任核定後，送達申訴考生。 

    (八)評議效力： 

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申訴會應即要求本委員會採行，本委員會如認為與

法規抵觸或事實上有窒礙難行者，應即列舉具體事實與理由陳報本會主任，並副知

申訴會，主任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訴會再議，但以1次為限。 

六、申訴會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本委員會議追認及補救。 

七、申訴人及證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申訴會即停止評議，並以書面

駁回申訴，必要時並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八、本辦法經陳本會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